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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点 106◆主要行文方式

（1）逐级行文：具有隶属或业务指导关系的机关之间应基本采取逐

级行文的方式。

（2）多级行文：在必要的情况下，同时向若干层级的上级机关或下

级机关制发公文，包括直达基层组织和向人民群众公布。

（3）越级行文：指下级机关在特殊情况下，越过直接上级向更高一

级的领导机关行文。上行文一般不得越级行文，除非在极特殊情况下：

（1）由于情况特殊紧急，如逐级上报下达会延误时机造成重大损失；

（2）经多次请示直接上级机关而问题长期未予解决；（3）由上级机

关交办并指定直接越级上报的具体事项；（4）出现需要直接询问、答

复或联系不涉及被越过的机关职权范围的具体事项；（5）需要检举、

控告直接上级机关等。

（4）直接行文：平行文采用的是直接行文的方式。

考点 107◆联合行文

联合行文时，作者必须是同级机关。如同级政府之间、政府各部门之

间、上级政府部门与下一级政府之间。政府及其部门与同级党委、军

队机关及其部门；政府部门与同级人民团体（如人大、政协等）和行

使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可以联合发文。上下级机关不可联合行文，联

合行文应当确有必要，联合行文单位不宜过多。

《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》第十七条规定：（一）同级党政机关、

党政机关与其他同级机关必要时可以联合行文。属于党委、政府各自

职权范围内的工作，不得联合行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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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点 108◆公文办理

公文办理包括收文办理、发文办理和整理归档。

（1）收文办理主要程序是：签收、登记、初审、承办、传阅、催办、

答复。

（2）发文办理主要程序是：复核、登记、印制、核发。

考点 109◆公文管理

（1）公文确定密级前，应当按照拟定的密级先行采取保密措施。确

定密级后，应当按照所定密级严格管理。绝密级公文应当由专人管理。

公文的密级需要变更或者解除的，由原确定密级的机关或者其上级机

关决定。

（2）复制、汇编机密级、秘密级公文，应当符合有关规定并经本机

关负责人批准。绝密级公文一般不得复制、汇编，确有工作需要的，

应当经发文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批准。复制、汇编的公文视同原件管

理。

（3）公文的撤销和废止，由发文机关、上级机关或者权力机关根据

职权范围和有关法律法规决定。公文被撤销的，视为自始无效；公文

被废止的，视为自废止之日起失效。

（4）机关合并时，全部公文应当随之合并管理；机关撤销时，需要

归档的公文经整理后按照有关规定移交档案管理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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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点 110◆向上级机关行文应当遵循的规则

（1）原则上主送一个上级机关，根据需要同时抄送相关上级机关和

同级机关，不抄送下级机关。

（2）党委、政府的部门向上级主管部门请示、报告重大事项，应当

经本级党委、政府同意或者授权；属于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当直

接报送上级主管部门。

（3）下级机关的请示事项，如需以本机关名义向上级机关请示，应

当提出倾向性意见后上报，不得原文转报上级机关。

（4）请示应当一文一事。不得在报告等非请示性公文中夹带请示事

项。

（5）除上级机关负责人直接交办事项外，不得以本机关名义向上级

机关负责人报送公文，不得以本机关负责人名义向上级机关报送公

文。

（6）受双重领导的机关向一个上级机关行文，必要时抄送另一个上

级机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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